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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法院

法治护航成长路 安全启航新学期
盐城晚报讯 新学期伊始，为进一步加

强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切实增强青少年
法律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近日，大丰法院
干警走进大丰区南阳初级中学，开展以“开
学法治第一课”为主题的普法宣讲活动，让
法治精神浸润校园。

该院干警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用简
洁易懂的语言讲解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刑法等法律知识，详细介绍了不良行为与严
重不良行为的概念、违法与犯罪的区别等。

同时，针对校园内常见的打闹纠纷、网
络犯罪、盗窃犯罪等案例，干警以案普法、

以案释法，强调“法律底线不可破，道德准
则记心间”，引导同学们将“知法守法”深植
于心。

法律知识有奖竞赛环节中，同学们踊
跃举手抢答，干警在公布答案的同时向同
学们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加深了同学们对
法律知识的理解。

此次活动不仅帮助同学们认识法律、
尊崇法治，也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普及与青
少年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让同学们在开
学伊始就树立遵法守法和运用法律进行自
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丰轩

盐城晚报讯 近日，盐城经开区法院执
行干警经过周密部署，成功找到一直规避
执行的被执行人陈某。当执行法官出示搜
查令时，一直推诿搪塞的被执行人态度立
刻转变，当场多方联系筹措资金，最终将
120万元执行款全额支付，这起标的额209
万元的合同纠纷案件圆满执结。

申请执行人高某与被执行人陈某合同
纠纷一案，法院判决生效后，陈某一直未履
行还款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盐城
经开区法院第一时间通过“总对总”查控系
统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三套不动产。然而
经过调查，其中首封的一套别墅虽有800多
平方米，却早已为其他银行设定了最高额
1000 万元的抵押担保。即便法院依法拍
卖，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也难以得到实现。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向法院反映：陈某
日常生活十分阔绰，经常驾驶豪车出行，完
全具备履行能力。

近日，执行干警早早出发，赶在天亮
前抵达镇江，并成功找到陈某。面对执行
干警，陈某起初仍以“经济困难”为借口
推诿履行。执行干警当场依法出示搜查
令，宣布将对陈某人身、办公室及车辆进
行搜查。

在执行威慑下，陈某立刻转变态度，主
动提出还款方案。最终，经与申请执行人
协商，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若当天付款，申
请人同意以 120 万元了结此案。最终，陈
某多方联系，紧急筹措资金，将120万元执
行款全额汇入申请执行人账户，该案圆满
执结。 王昕 杨斌

盐城晚报讯 为持续提升
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的专业素
养与实战能力，确保庭审活动
规范、高效、公正进行，近日，亭
湖法院组织开展了2025年第十
三期庭审实训活动，现场观摩
该院刑庭青年法官审理的一起
寻衅滋事罪案件。该院实训考
评小组成员、部分青年法官及
法官助理参加实训。

庭审中，主审法官围绕公
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严格
依照法定程序，组织控辩双方
有序开展法庭调查、法庭辩论，
确保庭审活动的公正高效。

庭审结束后，考评小组召
开座谈会，围绕庭审礼仪、庭审
驾驭、事实查明等方面对整个
庭审进行深入剖析。小组成员
充分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质证、
庭审驾驭等方面的表现和进
步，并针对刑事庭审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结合自身
的审判经验，提出了具有针对
性和实操性的建议。

亭湖法院将继续开展庭
审实训活动，强化审判人员庭
审驾驭能力，不断提升司法公
信力与群众满意度。

纪栋和

庭审现场

射阳法院耦耕法庭

送法进企业 权益守护“零距离”

开公司缺注册资金“过个桥”就没事？

股东仍需承担法律责任
2012 年，老王和老李商量

共同注册Ａ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 万元，其中老王出资 72 万
元，老李出资48万元。但两人
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便找到
中介帮忙“垫资”。中介当天就
向 A 公司账户分别转账 72 万
元、48万元，替老王和老李垫付
了出资款。三天后，老王和老
李又将这120万元从Ａ公司账
户全部转回给了中介——这波

“过桥资金”操作，“完美”解决
了资金问题。

2017 年，老王和老李将Ａ
公司股权全部对外转让，想着
从此和这家公司“彻底脱钩”。
然而，2019年，A公司的后续经
营者与连云港某公司产生工程
款纠纷，经上海海事法院审理，
判决A公司向连云港某公司支
付工程款96万余元。强制执行
过程中发现，A 公司无财产可
供执行。无奈之下，连云港某
公司将老王和老李告上法庭，
要求两人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
内（老王 72 万元、老李 48 万
元），对A公司不能清偿的96万
余元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且两人互负连带责任。

滨海法院审理认为，本案
中老王和老李的出资款由中介

垫付，且在 A 公司成立后就全
额转回，明显属于“过桥资金”，
违反了公司资本充实原则，属
于典型的抽逃出资行为。尽管
本案债务发生时两人已转让股
权，法定代表人也已变更，但抽
逃出资的行为发生在其持股期
间，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老王和老李在
各自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A公司不能清偿连云港某公司
的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老
王和老李对对方的责任互负连
带责任。

法官提醒：注册资本是公
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石”，也
是股东对公司的法定义务。现
实中，一些人误以为“注册资本
只是走个形式”“垫资后转走没
事”，殊不知“过桥资金”“虚假
出资”“抽逃出资”都是法律明
确禁止的行为。

企业经营需诚信为本，注
册资本不是“数字游戏”，股权
转让也不等于责任“清零”，股
东唯有守住“出资真实、资本充
实”的底线，才能避免“多年后
突然背上巨额债务”的责任。
债权人如果发现企业或股东存
在抽逃出资行为，也可及时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王思

盐城经开区法院

成功执结一起合同纠纷案

盐城晚报讯 近日，射阳法院耦耕法庭
组织干警走进辖区企业，开展劳动法专题
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规范管理，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法庭干警聚焦企业员工关心的劳动合
同签订、工资支付、劳动争议处理等核心问
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等相关法律的核心条款，结合典型案
例以案释法，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
活具体的实务指引。干警重点解读了最新
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围绕社会
保险缴纳、连续订立劳动合同认定标准等
新规内容，详细阐释其对劳动者权益保障

的实际影响，帮助工人准确理解新规内
涵。同时，干警针对园区企业开展依法规
范用工专题辅导，明确企业在劳动用工中
的法定责任与义务，强调企业未合规用工
的法律风险，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用工管理
制度，从源头规避劳动纠纷，为企业稳健经
营筑牢法治基础。

针对大家提出的各类疑问干警逐一进
行解答。活动现场还发放了《典润鹤乡》等
普法书籍。

此次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家门口”，
既有效增强劳动者的法治意识，也为构建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注入坚实法治力量。 佘法

普法宣传现场


